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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職工會聯盟(職工盟) 

提交本會就「勞資審裁處檢討工作小組報告書」 

的意見書 
 
 

(1) 本會對勞資審裁處檢討工作小組對勞審處所進行的全面、細緻及  

周詳的檢討報告表示欣賞，並認為這將為日後對勞審處進行更全面、更

徹底的改革踏出了第一步。 

 

(2) 然而，本會就報告書內容仍然有若干方面有所質疑，並將提出建議，望

當局妥為參考，本會的意見如下： 

 

(3) 尋求和解的次數 

3.1 本會同意勞資審裁處(下稱 “勞審處”)，可繼續為入稟的申索作出尋求和

解的嘗試；然而，本會認為尋求和解的嘗試只應維持於「過堂」聆訊時

一次性由審裁官來處理。 

 

3.2 本會認為勞審處調查主任無須於調查階段再給予和解嘗試，因為，這只

會使剛透過勞工處勞資關係科調解的申索及答辯雙方短時間內重覆一

次和解，結果只會耽誤雙方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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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本會認同審裁官有法律方面的訓練及訴訟經驗，會較調查主任更有效

地協助訴訟雙方解決糾紛。但，本會認為審裁官在「過堂」聆訊時已經

作出調解的嘗試後，不應再於「審前聆訊」或審訊時再作出調解嘗試，

因為這將為訴訟雙方，特別是申索人一方構成極大壓力。 

 

(4)  預約制度 

4.1 本會認為電腦化預約程序雖然方便，但對於一些沒有按制電話或手提電

話的申索人而言，這安排形同虛設。本會建議審裁處在維持電腦化預約

程序時，應增聘人手直接接聽登記電話，以方便有需要人士。 

 

(5) 《條例》第 13(1)條 

5.1 本會反對報告書的「建議 15」，將申索擇定在入稟後不早於 20 天及不

遲於 45 天進行首次聆訊的建議。本會認為這建議有違勞審處「提供一

個快捷、簡單」的解決糾紛的原則。 

 

5.2 這建議亦漠視現時本港整體僱員的不利情況。蓋申索人多為被解僱僱

員，他/她都希望儘快解決有關申索，以便尋找工作。推遲首天聆訊日，

將使經濟狀況本已差或不佳的申索人，因等待聆訊期間而不便尋找工作

而陷於經濟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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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又或，若推遲首天聆訊日期至 45 天，申索人在這段期間覓得工作機會

的可能性亦越高，若剛上班便需請假處理申索必對申索人構成不便。將

申索擇定在入稟後不早於 20 天及不遲於 45 天進行首次聆訊的建議，勢

使申索人陷於這段期間找不找工作的兩難。 

 

5.4 本會建議為方便僱員進行申索，將申索擇定維持在入稟後不早於 10 天

及不遲於 30 天進行首次聆訊的措施，以便申索人儘快完成訴訟，方便

他們尋找工作。 

 

5.5 另外，本會建議勞審處應定出申索個案最高結案時間的目標。本會認為

申索案件由登記到審結應於三個月內完成。本會認為這做法既有利於訴

訟雙方儘快解決有關案件，同時，亦有利於勞審處編排訴訟案件的程序。 

 

(6) 限定訟費 

6.1 本會認為工作小組應對「限定上訴訟費」的建議再予認真考慮(有關觀點

已載於報告書第 5.126)。本會認為只有「限定上訴訟費」才能貫徹勞審

處作為一個「便宜」的解決勞資糾紛的機制，亦避免一些財力雄厚的僱

主以「必定上訴」作為威脅，阻嚇僱員進行申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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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本會亦認為「限定上訴訟費」同時可維護勞資審裁處的尊嚴，以免一些

財雄勢大的僱主以「無論如何必定上訴」為由，漠視勞審處所作出的審

訊過程及作出的判決。 

 

6.3 本會認為若不「限定上訴訟費」勢將對入息及資產處於法援署要求的「邊

緣」的僱員，陷於相當尷尬的境地。 

 

6.4 本會建議為貫徹勞審處「便宜」解決勞資糾紛的原則，有關訴訟上訴一

方在向法律援助署申請援助時，該署應豁免上訴人的資產審查，讓上訴

一方可繼續就案件的法律觀點進行上訴，而無需因可能出現的龐大的法

律開支而受到窒礙。 

 

7  不就訟費作出命令 

7.1 本會支持「不就訟費作出命令」的提議。如同本會建議的 7.1 項一樣，

若維持上訴訟費的命令，勢必阻嚇僱員提出上訴，即使上訴人有足夠的

法律理據。 

 

8  強制執行裁斷 

8.1 本會認為即使保留強制執行裁斷時執達主任的開支，有關部門可考慮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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墊付有關開支，後再向被規定被強制執行裁斷一方收取有關款項。這做

法可以免除申索一方就同一申索作出雙重的付出。 

 

9 審裁官 

9.1 本會認為應該於「報告書」「建議 34」中加入為審裁官更了解本地僱員

工作狀況、一般薪酬趨勢、家庭入息狀況等培訓，讓審裁官更了解香港

各行業僱員的困境，以避免審裁官因不了解情況，而向申索人作出脫離

實際的和解建議的窟境，使申索人(大部份為僱員)難堪。 

 

9.2 本會認為應在審裁官人際溝通技巧培訓中，加入情緒控制的培訓，以免

審裁官間或情緒失控，謾罵訴訟雙方。 

 

9.3 另外，本會認為審裁官培訓中應加入調解處理技巧，以免經常給予申索

人一種強迫僱員和解的印象，或過於渴望訴雙方達成和解，以至給予人

們審裁官不願意審裁的負面形象。 

 

 

10 調查主任 

10.1 同本會建議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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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審裁處所在的樓宇和位置 

11.1 本會同意應該把勞資審裁處搬遷至一座專門為法庭用途而建，並且

地點適中的獨立建築物。 

 

11.2 然而，本會認為要根本解決報告書中第 VI.B 部所關注的事項，根

本解決的辦法，除了搬遷至新建議的法院大樓外，更需要增加勞資審裁

處的整體處理能力，包括增加法庭數至至少 15 個、增聘審裁官、調查主

任、登記處人員及支援人員如保安員、清潔員等，以解決現時勞審處運

作上的亂象。 

 

11.3 本會認為在未解決搬遷勞審處的問題前，有關當局亦需要增撥資源，解

決現時始創中心勞審處的問題。 

 

 

 

香港職工會聯盟 

2004 年 12 月 7 日 

 


